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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移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 

之专项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上海

移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移为通信”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经审慎核查，就移为通信拟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

司深圳移航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移航”）、合肥移顺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移顺”）进行增资的事项，发表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移

为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054 号）

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28.48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56,960.00 万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合同总金额 3,694.06

万元（含承销保荐费对应的增值税金额 154.70 万元），考虑增值税进项税 154.70

万元可予以抵扣，待抵扣后相应款项应转回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净额为

53,420.65 万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17 年 1 月 5 日对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0005 号《验资报告》。 

移为通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建设期 实施主体 

1 基于多制式通信技术系列 30,516.59 30,516.59 3 年 公司、深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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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建设期 实施主体 

产品升级项目 航、合肥移顺 

2 
基于多普勒定位测向系统

的车辆定位解决方案项目 
9,819.58 9,819.58 3 年 

公司、深圳移

航、合肥移顺 

3 研发中心项目 19,168.93 13,084.48
注

 3 年 
公司、深圳移

航、合肥移顺 

合计 59,505.10 53,420.65
注

   

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3,420.65 万元，较原计划募集资

金投资金额 53,488.90 元少 68.25 万元，研发中心项目的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由 13,152.73 万

元减少为 13,084.48 万元。 

二、本次增资基本情况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分别向全资子公司深圳移航增资 1,000.00 万元，向全资

子公司合肥移顺增资 3,500.00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深圳移航的注册资本将由

1,000.00 万元增加至 2,000.00 万元，合肥移顺的注册资本将由 100.00 万元增加至

3,600.00 万元。 

三、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一）深圳移航基本情况 

名称 深圳移航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张瑞 

注册地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西路泰然工业区 210 栋厂房 5B 

成立日期 2015 年 8 月 18 日 

经营范围 

通信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仪器仪表、电子元器件的技术

开发与销售（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

申报）。（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

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 移为通信 100.00%控股 

深圳移航最近两年经立信会计师审计的基本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数据 2016 年末/2016 年度 2015 年末/2015 年度 

总资产 623.55 12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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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466.39  87.11 

净利润 -220.73 -112.89 

（二）合肥移顺基本情况 

名称 合肥移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彭嵬 

注册地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天智路 5 号同创科技园 3 幢 301-310 

主要经营场所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天智路 5 号同创科技园 3 幢 301-310 

成立日期 2012 年 7 月 19 日 

经营范围 

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电子科技、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仪器仪

表、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股权结构 移为通信 100.00%控股 

合肥移顺最近两年经立信会计师审计的基本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数据 2016 年末/2016 年度 2015 年末/2015 年度 

总资产 5,487.60 3,055.16 

净资产 5,151.04 2,861.13 

净利润 2,289.91 2,502.49 

四、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将部分募集资金以增资方式投入深圳移航、合肥移顺，未改变募集

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同时有利于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公司的长远规

划和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增资后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合法

合规使用募集资金，在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支付增资款后一个月内，由公司、全资

子公司、保荐机构和银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使用实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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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 

六、本次事项所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

司深圳移航进行增资的议案》、《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合肥移顺进行

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深圳移航增资 1,000.00 万元，向合肥移

顺增资 3,500.00 万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移航、合肥移顺为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

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深圳移航、合肥移顺进行增资的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

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

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

施，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战略，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国信证券对移为通信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深圳移

航、合肥移顺进行增资的相关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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